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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2014 年，某食品公司将过期变质肉原料重新加工销售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困绕着人们的生

活，以及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究其原因无疑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从公司法上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企

业良性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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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食品公司变质食品再加工案件中存在的公司治

理问题
2014 年 7 月，某食品公司被曝存在大量采用过期变质

肉类原料的行为，其通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识
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出的鸡块、牛排、汉堡
肉等售给各快餐连锁店。

( 一) 分析该事件中各利益相关方所受的影响

1． 公司所有者

某公司“过期肉”事件曝光后，工厂被要求立即停产，并
且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生产，这无疑会使公司所有者的利
润受到损失，并且大大降低了公司声誉，造成了无形的损
失，曝一年的损失超过 60 亿。

2． 公司管理者
“过期肉”事件不是由于管理疏忽造成的，而是由于主

观故意造成的，这比疏忽大意更为严重，因此某食品公司的
管理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事件曝光后，政府有关部
门对其管理者进行了调查，对于违法的管理者受到严厉的
法律制裁。

3． 公司员工
事件爆发后，该食品公司采取了大范围的裁员政策，仅

留小部分员工协助调查。大部分员工因此而丧失了工作。
而且在未来重新寻找工作时，也可能会因为在该公司的工
作经历而遭到拒绝。

4． 公司顾客
该食品公司作为各大著名快餐公司原料供应者，“过期

肉”事件使这些顾客放弃了这一供应商，不得不从新寻找供
应商，造成了暂时的缺货情况。并且对这些公司也造成了
“信誉危机”，降低了公司声誉。因此该事件对其产品接受
者造成了巨大的利润损失。

5． 公司供应商
原料的供应者大部分为生肉制品厂，某公司倒台直接

造成这些供应商失去了销售渠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二) 某公司变质食品再加工案件中股东控制权与经营

权形式脱离

针对在中国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某食品总公司方面
在媒体曝光之前从上到下完全不知情，该食品公司作为集
团的一个中国公司，以往是作为一个“单独运营的个体”存

在，可见，股东缺乏对公司的控制权; 总公司给了经理人很
大的自治权，这种权利分散性业务模式给中国经理人留出
了自行决策的空间。从管理层对风险的态度上来看，某公
司的风险管理意识淡漠，缺乏直接全面的控制，缺乏具体的
管理和监督。然而跨海而来的洋品牌要防止企业在品牌宣
传与具体操作、总部规范与分店经营、西方模式与中国国情
等多对重要关系上，出现互相脱离、互不相关的“两张皮”现
象，必须强化内部管理。

二、某食品公司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一) 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思想观念错位

中国近 20 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出，除了三鹿，对其他

涉案公司企业处理上基本在整改之后都不了了之，而大部
分公司从未知道何为公司社会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提
出也仅仅几十年，不像国外公司社会责任有百年历史。很
多公司甚至不理解利益相关理论下的社会责任，认为公司
的终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忽略对消费者健康的重大安全
责任，是导致这次有组织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事件的直接
诱因。

( 二) 公司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制度空壳化

其总公司多年来都按照全球最高标准供应安全、高品

质的食品并运营企业，某食品公司的食品质量保障制度和
食品安全标准来自母公司，是全球最严格的制度。然而，对
于某食品公司来说，质量控制的制度和操作流程或许只写
在公司的文件中，挂在车间的墙上，不仅没有得到不折不扣
的执行，反而遭到恶意违背。在监管部门的调查中，某食品
公司相关责任人承认，在高层指使下公司多年来一直使用
过期原料，并有与之对应的另外一套管理系统。

( 三) 产业链质量安全约束机制形式化

理论上讲，某食品公司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体系出

现了漏洞，必然会遭到下游用户的抵制和市场的严惩。然
而，现实情况是，虽然各著名快餐企业对供应商有严格的标
准和程序，包括定期检查、临时检查和第三方审查，这些措
施却基本流于形式，无法发现该食品公司的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问题。事实上，下游采购商更依赖某公司提供的质
检报告。相关材料还显示，某快餐企业与该食品公司的总
公司是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不用签订采购合同。换言之，它
们是基于质量和诚信的永久契约。或许，正是这种契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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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条件下纵容了供货商的机会主义行为。
( 四) 法律法规和政府组织的监督和惩罚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多部法律法规之中都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相关规定，政府的一些文件也具体规定了企业应该如何履
行其社会责任，但是这些规定大多都是执行性的内容，也就
是告诉企业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该履行哪些社会责任。
对于没有按照要求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企业该如何进行处
罚，只有很少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大多出现在较高位阶的
法律之中，只是一些原则性内容，具体操作和执行起来难度
比较大。正是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导致很多企业可以钻
法律的空子，即使不承担社会责任也不会受到惩罚。

某食品公司的严重违规行为已实施多年，具有组织性、
连续性、制度化特点。然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无论在常规
的质量检测，还是专项的食品安全治理中，都始终未能发现
这些违法行为。可以肯定的是，该事件暴露出有关部门在
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到位。

( 五) 食品企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缺失

在这起食品安全事件中，无论是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还是中低层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一线工人，

都知晓企业在以次充好，违规操作。但遗憾的是，由于职业
操守的缺失，几乎没有内部知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企
业黑幕，最终导致监管者无法获得第一手的食品风险信息，

使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纠正。
三、从某公司变质食品再加工事件看公司社会责任的

完善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尚需完善，除了国外公司
社会责任制度对我国提供的有益借鉴外，我国公司社会责
任制度的立法构想还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公司社会
责任制度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能够适时得到完善。

( 一) 在《公司法》层面对公司管理层设定任职要求

该事件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这就意味着涉案高
管事发之前将过期食品回笼是达成共识的，管理层完全不
顾及股东、消费者的利益，一味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以表自
己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才能。管理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淡
漠，思想观念错位，因此加强领导公司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理
论和意识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对管理层在公司法上设定任
职要求，对董事、监事及高管在任职前进行专业培训，加强
领导公司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论和意识，并将此制度纳入
《公司法》中使之具体化、规范化、且具有可操作性。

( 二) 设立《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公积金，确定可直接

委派人员进入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范围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
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笔者
认为也应在公司法上设立社会责任公积金，在公司分配当
年税后利润时，提取法定公积金后，股东分配利润前，提取
相应的社会责任公积金，组建专门的监督委员会，每年从股
东、董事、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
中抽取相应的人员，给予相应的酬劳，不定时对企业的安全
进行监管。将与公司关系最为密切、最有动力和可能作出
最优公司决策的股东、职工和开户银行作为公司内部治理

的法定主体，允许公司视具体情况，选择其他利益相关者进
入公司内部治理，以确立对其利益的事前保障机制。

( 三) 加强外部董事监督

我国现行《公司法》也对独立董事 ( 外部董事) 做了规
定，但外部董事并未被赋予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角色。
董事无论由谁选任，都应站在全局的立场，顾及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权益，但外部董事制无疑为董事这一地位的实现提
供了更直接的保障。如果某食品公司有较为完善的外部董
事制度，有独立董事的监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因此，

有必要完善该项制度，并在相关立法中明定其负有督促公
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

( 四) 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立法延伸至产业链下游

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把努力方向投向了“过程监管”，

审核生产设施、检查生产规范等等，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
措施。除了政府部门，食品供应链中的下游企业，也会这样
要求供货商，各著名快餐企业等客户也有该食品公司生产
规范，理论上也会来检查生产现场。但是这些程序都形同
虚设，主要原因是没有法律强制要求其起到检查和注意义
务，如有法律明确规定产业链下游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和上游企业出现问题后对其惩罚的力度，相比该食品公
司现状势必会好一些。

( 五) 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第 55 条虽然创造性地
将惩罚性赔偿纳入其中，本人认为力度不够，其只是对造成
严重后果的才予以处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二
款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
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
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
惩罚性赔偿，然而这种处罚力度相对在本案中难以实现。

将公司杜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全面纳入公司法体
系。对于以消费者为代表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
只有写入公司法体系，才能得到企业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推广到公司从事商事违法行为的所有场合，把经营者报酬
与其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的程度挂起钩来，以保护受影响的
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涉及公司的行政责任体系改革
也应配套进行。

四、结语

公司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对公司本身、整个社会有重大
的意义，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公
司责任感的强烈体现，只有了解社会责任、自觉承担公司的
社会责任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李昌 骑，卢 代 富 主 编．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研 究［M］． 北 京: 法 律 出 版

社，2014．
［2］刘俊海著． 公司的社会责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施天涛

著． 公司法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3］王艳梅．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实现［A］． 于莹主编． 法学微言—赵新

华教授花甲纪念［C］．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4］周继红． 我国 ＜ 公司法 ＞ 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及其完善对策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01·法学研究
法制博览

LEGALITY VISION 2016·05( 中)


